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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2023）浙0106民初9174号

张光水：本院受理（2023）浙0106民初9174号原告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与被告张
光水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
督卡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24年3月1日上午9时40分在本院诉调中
心法庭11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6民初7238号

张烈虎、屠青青、张天翼：本院受理（2023）浙0106民
初7238号原告柴永战诉被告张烈虎、屠青青、张天翼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23）浙0106民
初72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4340号

杭州欧盼木品有限公司、俞锦平：本院受理原告康
恩贝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欧盼木品有限公司、俞
锦平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证据材料和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本院定于2024年3月4日14时30分在本院白马
湖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9864号

杨银龙、杭州捷帮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公民身份号
码：4110231989****0535）：本院受理的原告汇益融
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诉被告赵爽、王彬、杨
银龙、杭州捷帮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3）浙0203民初986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5784号

黄水清（公民身份证号码：3622281979****3411）：
原告浙江高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黄水清、王小芹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3）浙0206民初578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
下：准许原告浙江高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撤回对被告黄
水清、王小芹的起诉。本案诉讼受理费603元，减半收取
301.5元，由原告浙江高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承担。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6166号

陈义权（公民身份号码：4206031979****1035）：
本院受理原告杨艳与被告陈义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
浙0206民初61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陈
义权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归还原告
杨艳借款200000元，并支付自2022年5月26日起至
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及相关司
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
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
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4300元，公告费
650元，由被告陈义权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大榭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6758号

许伟（3411241991****3411）：本院受理原告宁
波玉诺轮胎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许伟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
2022年11月-12月轮胎款6839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相关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4年2月28日9时30分在本院
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5913号

母在勇（公民身份号码：3412241978****6970）：
本院在审理原告杨新营与被告母在勇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06民初
59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母在勇应在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杨新营劳务费63790元。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
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

受理费1395元，公告费650元，共计2045元由被告母
在勇负担（公告费原告已先行支付，在被告履行义务时
一并支付给原告）。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6319号

周天闻（公民身份号码3212811988****6531）：
原告高泽荣与被告周天闻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06
民初63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周天闻应于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归还原告高泽荣借
款2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
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
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案件
受理费30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周天闻负担。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梅山产业集聚
区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
交上诉状。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1民初3524号

方攀伟：原告陈青与被告方攀伟合同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
0211民初352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原告陈青
与被告方攀伟于2023年3月1日签订的宁波市二手车买
卖中介合同于2023年12月20日解除；二、被告方攀伟返
还原告陈青购车款26000元，原告返还被告吉利牌浙
BMR715车一辆，双方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履行完毕三、驳回原告陈青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60元，由原告陈
青负担81元（已预交），由被告方攀伟负担479元，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被告方攀
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陈青支付。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24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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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诸暨市林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诸暨市林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01ZX2022030-6），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
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诸暨
市林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诸暨市林力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诸暨市林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

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诸暨市林力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
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1-85273720，
诸暨市林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806752166，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诸暨市林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4年1月12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
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
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
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3年8月15日的贷款本金
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诸暨市林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
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
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诸暨鸿睿置业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3年8月15日）
借款合同编号或司法裁判文书号

（2021）浙01民初528号

本金

8888.93

8888.93

欠息

3353.64

3353.64

担保物（含抵质押物）

浙江诸暨鸿睿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诸暨市暨阳街道苎萝东路
与东旺路交叉口东南侧鸿润星广场在建工程提供抵押担保。

担保人

台州创普机电有限公司、铁鎯电动工具有限公司、睿能机电有限
公司、浙江暨阳机电有限公司、王晓冬、黄惠琴、王科威、倪妮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绍兴帛文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绍兴帛文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签

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01ZX2022030-7），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
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绍兴帛
文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绍兴帛文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绍兴帛文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绍兴帛文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1-85273720，
绍兴帛文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588507766，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帛文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4年1月12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3年9月22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绍兴帛文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
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

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杭州能达洲海运有限公司
杭州佳妮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港豪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康兴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义乌市雄华饰品有限公司

杭州金陵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正宇纺织印染基地有限公司
义乌市皓天广告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3年9月22日）
借款合同编号或司法裁判文书号

2013年恒银杭借字第04-009、010、011号
2014年恒银杭萧借字第01-002、004号

2016年恒银杭富借字第02-103号

2014年恒银杭绍借字第07-014号
2014年恒银杭义借字第03-025号、
2014年恒银杭义承字第03-043号
2011恒银杭借字第02-036号
2015年恒银杭借字第02-030号
2014年恒银杭义借字第03-052号

本金
974.73
634.69

608.35

668.94

1998.59

431.06
0.00
1927.69
7244.05

欠息
873.40
818.37

534.80

803.41

2836.21

894.90
803.86
3001.16
10566.12

担保物（含抵质押物）

无
无

无

无

无

戈娴名下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镇清合嘉园西区32幢1单元201室（已裁定抵债）
浙江正宇纺织印染基地有限公司名下长兴县夹浦镇工业园区发展大道9号工业房产
无

担保人

浙江九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能化石油实业有限公司、黄克勇、金姬
蓝天博洲集团有限公司、孙林泉、陈素娟
富阳钓鱼实业有限公司、丁国金、李爱芳、丁亮、童晓娟、蒋良华、蒋军兰、刘金顺、陆玉兰、陈华、吕
观兰、李敏翔、周晓亚
浙江诸暨华中袜业有限公司、浙江康兴华江机械有限公司、朱苗信、杨康英

浙江名媛工艺饰品有限公司、浙江瑞思达织造有限公司、刘秀红、金肖君、虞卫东、王雪萍

浙江乔森电器有限公司、傅俊
浙江拓成纺织有限公司、汪海燕、金怀萍、吴雪旗
义乌市新旭进出口有限公司、王春宝、鲍爱玲、陈业兴、任小青、浙江义乌金汇化纤有限公司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文新街道办事处行政处罚决定书
杭西文新罚决字〔2023〕第000213号
当事人：罗拥军，性别：男，出生日期：1967 年 10 月 2

日，公民身份号码：330123196710020916，住所：浙江省杭州
市西湖区文化新村11幢

2023年7月11日，本机关执法人员经投诉后到现场检
查发现当事人在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新街道文化新村
11幢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行为，涉嫌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于2023年7月13日立案调查。

经查明，当事人罗拥军在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新街
道文化新村11幢实施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
设的违法行为。经查，当事人在房屋南侧一层梯形进户门
的东西两侧及南侧进行了扩建，其中东侧扩建为直角梯形
状，测得面积为S2=2.12平方米，西侧扩建为直角梯形状，
测得面积为S1=2.22平方米，南侧扩建一条门廊，测得面积
为S3=4.12平方米（门廊面积计一半）；当事人在房屋二层
阳台位置进行扩建，新增面积为阳台东侧S2=2.15平方米，
阳台西侧为S1=2.24平方米，由于阳台现状为主体房屋，计
入一半面积为S3=2.07平方米。一层二层扩建面积合计约
为14.92平方米，砖混结构，已建成。经调查证实，文化新
村11幢房屋南侧违建建于2023年3月份，上述建设未办理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第四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在已竣工验收的建设
工程用地范围内擅自进行建设，属于无法采取措施消除对
规划实施影响的行为。

上述事实，由以下证据证实：
1、信访交办单1份，证明案件来源；
2、2023年7月11日，本机关执法人员制作《现场笔录》

1份，证明本案案发地点及当事人违法建设的事实及现场
状况；

3、2023年7月11日，本机关执法人员制作现场勘验图
1份，证明本案案发地点、涉案建(构)筑物的具体位置、面积
等情况；

4、2023年7月11日，本机关执法人员拍摄的现场照片
2张，证明本案案发地点及涉案建（构）筑物等现场状况；

5、房产信息1份，证明该户产权信息情况及合法建筑
物情况。

6、建筑施工图 1 份、现场测绘资料，证明合法建筑情
况。

7、违建示意图1份、测绘成果图，证明违建所处位置、
面积等情况。

8、2023年7月31日/8月1日，本机关执法人员对见证

人进行询问调查时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2份，证明本案
违法建设时间、地点、建设情况等事实。

9、规自局工作联系函，证明本案违建未取得规划审
批。

10、见证人任小宾、骆黎明身份证明各1份，明确了见
证人身份信息。

2023年12月12日，本机关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西文
街办罚听告字〔2023〕第000213号《行政处罚（听证类）告知
书》，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
及内容，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当事人收到告知书后，于2023年12月14日书面向本
机关提出听证申请、提交陈述申辩材料，本机关于2023年
12月29日上午举行了听证会，当事人于会上提出陈述申辩
意见，本机关听取了当事人的意见后进行复核。经复核，
决定不予采纳。

本机关认为，当事人罗拥军在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
新街道文化新村11幢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
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
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已构成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进行建设行为。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未
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
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规划实施
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
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
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
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的规定，经集体讨论和本机
关负责人批准，决定对当事人罗拥军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责令当事人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日内
自行拆除违法建（构）筑物（合计面积约14.92平方米的扩
建建筑）。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
内向西湖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
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但本决定不停
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
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文新街道办事处
2024年1月12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股

份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
省浙商资产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
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浙江省浙商资产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
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
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
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
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长城资产联系电话：0571-85167890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527372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月12日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利息计算截止2023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依据借款合同计算，但有法院判

决则以生效的法院判决书内容为准，涉及破产的，以管理人认定的金额为准。
序号

1

2

借款人名称

浙江开成电缆制造有限公司

金华市百事达市场开发有限公司
合计

债权本金余额

214,080,000.00

110,152,231.64
324,232,231.64

债权利息（含复利、罚息）

85,635,358.67

68,057,656.57
153,693,015.24

担保情况
担保人：浙江开成电缆制造有限公司、永康市芝英电线厂、众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铁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应开晴、陈萍；抵押物1：浙江开成电缆制造有限公司名下的工业房地产，位于永康市五金科技工业园杜山
头工业区，工业用地，国有出让；抵押物2：永康市芝英电线厂名下的工业房地产，位于永康市芝英四村，工业用地，国有出让；质押物：应开晴持有的浙江开成电缆制造有限公司的股权，出质股权数额8,230万元；
担保人：金华市百事达市场开发有限公司、李跃松、董益校；抵押物：金华市百事达市场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商业房地产，位于金华市金衢路1868号，商业用地，国有出让；

备注


